临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减轻行政处罚决定书
临市监减处字〔2025〕11号


当事人：临江市大栗子曲家综合商店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220681MA1693CB8U                

住所：临江市大栗子街道               

经营者：孙晓敏                                  

2025年7月7日，临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在大栗子街道对临江市大栗子曲家综合商店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店内左侧货架上有过期食品（共79件）在售，具体情况如下：三只松鼠真香干脆面麻辣牛排味（批号：20241101Z42H62，规格：计量称重，生产日期2024年11月1日，保质期6个月）1袋、三只松鼠真香干脆面红烧牛肉味（批号：20241101Z41H62，规格：计量称重，生产日期2024年11月1日，保质期6个月）4袋、三只松鼠真香干脆面韩式甜辣味（批号：20241128X45H62，规格：计量称重，生产日期2024年11月28日，保质期6个月）2袋，拾翠坊麻辣拌调料（批号：20240624，规格：50克/小袋，生产日期2024年6月24日，保质期9个月）3小袋、鸿福酸菜（批号：2024/07/01，规格：500克，生产日期2024年7月1日，保质期9个月）1袋、兔优果果延边冷面（批号：2024年06月12日，规格：计量称重，生产日期2024年6月12日，保质期180天）1袋、旺旺碎冰冰常温保存（批号：K20240305RCZC118，规格：624mL(8支)+156mL(2支)，生产日期2024年3月5日，保质期常温15个月冷冻24个月）5支，冠之香干层吐司（批号：2025/05/23，规格：225克，生产日期2025年5月23日，保质期30天）3盒、宏宝莱生椰花生露（批号：20231127 4 115:27,规格：300mL,生产日期2023年11月27日，保质期18个月）1瓶、桃仁小哥琥珀核桃仁（批号：20230818规格：重量250克，净含量150克，生产日期2023年8月18日，保质期10个月）2瓶、宝亿谷琥珀核桃仁（批号：2022 09 11，规格：净含量150克，总重量250g，生产日期2022年9月11日，保质期240天）1瓶、草书集参姜红糖（批号：2023/09/17规格：200克，生产日期2023年9月17日，保质期12个月）1瓶、佐香园香辣味拌酱（批号：20220925，规格：210g，生产日期2022年9月25日，保质期18个月）2瓶、佬食叽麻薯面包（批号：20250208，规格：散装称重，生产日期2025年2月8日，保质期12天）5袋、雅克COCO棒棒糖（批号：20231003 45，规格：210g（20支），生产日期2023年10月3日，保质期18个月）1袋、你好北海道腾信海香辣鸡蛋（批号：2024/10/26，规格：55克，生产日期2024年10月26日，保质期6个月）10枚、还不错筼筜之韵干坛紫菜（批号：2023/06/25，规格：40克/3包，生产日期2023年6月25日，保质期18个月）3包、还不错筼筜之韵紫菜（批号：2022/11/23，规格：40克/3包，生产日期2022年11月23日，保质期18个月）1包、桃仁小哥炭烧腰果（批号：2022 09 01，规格：重量250克，净含量150克，生产日期2022年9月1日，保质期10个月）1盒、桃仁小哥每日坚果（批号：2023 07 23，规格：重量250克，净含量150克，生产日期2023年7月23日，保质期10个月）1盒、滇二娃香蕈牛肝菌（批号：2023/06/10，规格：460克，生产日期2023年6月10日，保质期10个月）1瓶、盼盼小青柠味苏打饼干（批号：20240305 G07 15:15，规格：计量称重，生产日期2024年3月5日，保质期12个月）2小袋、浙梅出品九制杨梅（批号：2024/02/17，规格：128克，生产日期2024年2月17日，保质期12个月）1袋、宏来顺辣椒酱（批号：2023/09/27HC(HLJ)，规格：400克，生产日期2023年9月27日，保质期12个月）2袋、元气桃桃白桃乌龙果茶（批号：2024/04/19 23:25:51-2024/04/19 23:06:01规格：128mL,生产日期2024年4月19日，保质期12个月）10瓶、华味亨吃不厌话梅（批号：2024/03/04A12，规格：108克，生产日期2024年3月24日，保质期12个月）1袋、三只松鼠核桃豆奶（批号：2025/01/03 H3 D37，规格：110克，生产日期2025年1月3日，保质期4个月）7袋、源发蛋花酥芝麻味（批号：2024.02.25，规格：200克，生产日期2024年2月25日，保质期8个月）1袋、厨邦特级味极鲜（批号：20230225 AC4.021152，规格：1.25L，生产日期2023年2月25日，保质期18个月）1瓶、厨邦特级味极鲜（批号：20230315BB2.017012规格：1.25L，生产日期2023年3月15日，保质期18个月）1瓶、丹宝利高活性干酵母（批号：20220612 B LS20121 (L)M 2,规格：13g,生产日期2022年6月12日，保质期24个月）2袋、丹宝利高活性干酵母（批号：20220615 B LS20125 (L)M 2,规格：13g,生产日期2022年6月15日，保质期24个月）1袋。货架上有2种标签不符合规定食品在售，具体情况如下：无标识标签虾片1包和无中文标识进口海盐1瓶。当事人现场无法提供进货票据、供货商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和食品出厂检验报告等材料。7月7日，我局依法立案，进一步开展调查。

经查，当事人有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在有效期内。当事人在进货的过程中未保留进货票据，没有查验供货商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和食品出厂检验报告或其他合格证明等材料，未履行食品进货查验制度。当事人对店内在售食品进行检查和清理不彻底，导致出现过期食品在售的情况。当事人销售的三只松鼠真香干脆面（麻辣牛排味、红烧牛肉味、韩式甜辣味）进价0.3元/袋，售价0.5元/袋，剩余2袋；拾翠坊     麻辣拌调料进价1.5元/袋，售价2元/袋，剩余3袋；鸿福酸菜进价1.4元/袋，售价2元/袋，剩余1袋；兔优果果延边冷面进价2.16元/袋，售价2.5元/袋，剩余1袋；旺旺碎冰冰进价0.6元/支，售价0.8元/支，剩余5支；冠之香干层吐司进价3元/盒，售价8元/盒，剩余3盒；宏宝莱生椰花生露进价2元/袋，售价2.5元/袋，剩余1瓶；桃仁小哥琥珀核桃仁进价7元/瓶，售价8元/瓶，剩余2瓶；宝亿谷琥珀核桃仁进价7元/瓶，售价8元/瓶，剩余1瓶；草书集参姜红糖进价6元/瓶，售价7元/瓶，剩余1瓶；佐香园香辣味拌酱进价4元/瓶，售价5元/瓶，剩余2瓶；佬食叽麻薯面包进价0.37元/袋，售价0.5元/袋，剩余5袋；雅克COCO棒棒糖进价元6.25/袋，售价8元/袋，剩余1袋；你好北海道腾信海香辣鸡蛋进价1元/袋，售价1.25元/袋，剩余10枚；还不错筼筜之韵干坛紫菜进价3.13元/3袋，售价5元/3袋，剩余3袋；还不错筼筜之韵干坛紫菜进价1.2元/袋，售价1.5元/袋，剩余1袋；桃仁小哥炭烧腰果进价5元/盒，售价6元/盒，剩余1盒；桃仁小哥每日坚果进价6元/盒，售价7元/盒，剩余1盒；滇二娃香蕈牛肝菌进价15元/瓶，售价20元/瓶，剩余1瓶；盼盼小青柠味苏打饼干进价0.36元/袋，售价0.5元/袋，剩余2小袋；浙梅出品九制杨梅进价4.5元/袋，售价5元/袋，剩余1袋；宏来顺辣椒酱进价3.59元/袋，售价4元/袋，剩余2袋；元气桃桃白桃乌龙果茶进价7.78元/10瓶，售价9元/10瓶，剩余10瓶；华味亨吃不厌话梅进价4元/袋，售价5元/袋，剩余1袋；三只松鼠核桃豆奶进价1元/袋，售价1.5元/袋，剩余7袋；源发蛋花酥芝麻味进价6.9元/袋，售价8元/袋，剩余1袋；厨邦特级味极鲜进价13.5元/瓶，售价15元/瓶，剩余1瓶；厨邦特级味极鲜进价13.5元/瓶，售价15元/瓶，剩余1瓶；丹宝利高活性干酵母进价0.6元/袋，售价1元/袋，剩余2袋；丹宝利高活性干酵母进价0.6元/袋，售价1元/袋，剩余1袋。

因虾片为统一大包装进货，包装盒丢失，导致出现无标签虾片在售情况，虾片进价2.75元/盒，售价3.5元/盒，剩余1袋；当事人不知道销售进口食品要有中文标签，导致出现销售无中文标签的进口食品情况，进口海盐进价4.6元/瓶，售价5元/瓶，剩余1瓶。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检查记录》一份，证明现场检查情况；

2.《询问笔录》三份，证明当事人销售过期食品等情况；

3.《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当事人主体资格及资质情况；

4.孙晓敏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负责人身份信息；

5.现场检查照片1张，证明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经营场所检查的情况；

6.过期食品照片32张，证明涉案食品已超过保质期；
7.无标签虾片照片1张，证明涉案食品无标识标签；
8.无中文标识标签进口海盐照片1张，证明涉案进口海盐无中文标识标签；

9.召回公告，证明当事人采取召回的情况；

10.食品进货台账及过期食品储存箱照片各一张，证明整改情况；

11.孙晓敏住院手术证明，证明当事人因重大疾病生活确有困难。
本局于2025年10月23日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临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减轻行政处罚告知书》(临市监减处告字〔2025〕11号)，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
1.当事人未履行进货查验义务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食品经营者采购食品，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以下称合格证明文件）。”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三）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者进货时未查验许可证和相关证明文件，或者未按规定建立并遵守进货查验记录、出厂检验记录和销售记录制度；”之规定，当事人限期内完成整改，建立了进货台账，结合《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二章第九节第237项规定“初次违法，且情节轻微。责令改正，给予警告。”给予当事人警告的行政处罚。

2.当事人销售过期食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十）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十）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五）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之规定。本案涉案过期食品货值金额共计227.5元；当事人在知道店内销售的食品过期后，主动在店内张贴了召回公告，并对店内其他在售食品进行梳理，未发现其他过期食品，主动消除违法行为危害后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当事人近两年连续做了多次手术，频繁住院，生活困难，结合《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二条第（五）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五）当事人因残疾或者重大疾病等原因生活确有困难的；”和第六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二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减轻行政处罚：（四）主动消除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减轻行政处罚是指适用行政处罚最低限度以下的处罚种类和处罚幅度。”结合本案实际，对当事人减轻行政处罚，没收违法经营的食品，并处罚款。
3.当事人销售标签不符合规定食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十一）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和第九十七条规定：“进口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应当有中文标签；依法应当有说明书的，还应当有中文说明书。标签、说明书应当符合本法以及我国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要求，并载明食品的原产地以及境内代理商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预包装食品没有中文标签、中文说明书或者标签、说明书不符合本条规定的，不得进口。”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二）生产经营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或者标签、说明书不符合本法规定的食品、食品添加剂；”之规定。涉案货值金额共计8.5元,当事人近两年连续做了多次手术，频繁住院，生活困难，结合《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二条第（五）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五）当事人因残疾或者重大疾病等原因生活确有困难的；”对当事人减轻行政处罚，没收违法经营的食品，并处罚款。

当事人在调查过程中积极配合，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在限期内完成整改，承诺认真履行食品进货查验制度，建立了食品进货台账，设立了过期食品回收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条规定：“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综合考量当事人违法情节、危害程度以及当事人主观过错等因素，结合本案实际，给予当事人如下行政处罚：

1.当事人未履行进货查验义务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对当事人处以如下处罚：警告。

2.当事人销售过期食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十）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对当事人处以如下处罚：（1）没收超过保质期食品79件：三只松鼠真香干脆面麻辣牛排味1袋、三只松鼠真香干脆面红烧牛肉味4袋、三只松鼠真香干脆面韩式甜辣味2袋、拾翠坊麻辣拌调料3袋、鸿福酸菜1袋、兔优果果延边冷面1袋、旺旺碎冰冰常温保存5支，冠之香干层吐司3盒、宏宝莱生椰花生露1瓶、桃仁小哥琥珀核桃仁2瓶、宝亿谷琥珀核桃仁1瓶、草书集参姜红糖1瓶、佐香园香辣味拌酱2瓶、佬食叽麻薯面包5袋、雅克COCO棒棒糖1袋、你好北海道腾信海香辣鸡蛋10枚、还不错筼筜之韵干坛紫菜3包、还不错筼筜之韵干坛紫菜1包、桃仁小哥炭烧腰果1盒、桃仁小哥每日坚果1盒、滇二娃香蕈牛肝菌1瓶、盼盼小青柠味苏打饼干2小袋、浙梅出品九制杨梅1袋、宏来顺辣椒酱2袋、元气桃桃白桃乌龙果茶10瓶、华味亨吃不厌话梅1袋、三只松鼠核桃豆奶7袋、源发蛋花酥芝麻味1袋、厨邦特级味极鲜1瓶、厨邦特级味极鲜1瓶、丹宝利高活性干酵母2袋、丹宝利高活性干酵母1袋；（2）罚款2275元，依法上缴国库。

3.当事人销售标签不符合规定的食品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和第九十七条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结合裁量内容，对当事人处以如下处罚：（1）没收违法经营食品2件：无标签虾片1袋，进口海盐1瓶；（2）罚款42.5元，依法上缴国库。

综上，合计罚没款2317.5元，依法上缴国库。
请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持吉林省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到吉林临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政务中心支行将罚没款缴至吉林省非税收入待解缴帐户。逾期不缴纳罚款

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临江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临江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本局将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门户网站、专门网站等公示行政处罚信息。

 临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0月31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 三 份， 一 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送财务科。









